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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新高

中學制下的中學班級結構重整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新的 3年高中學制將由 2009-2010學年起實施。在新高中課程

架構下，會有 4個核心科目、 20個選修科目及一系列的應用學習課程。

政府當局認為，為學生的利益着想，學校應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

以配合學生的不同需要。基於上述背景，政府當局於 2006年 6月建議，

在決定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學班級結構重整時，應採用下列主導原則

 
 

(a) 在正常情況下，學生應可在同一間學校完成 6年中學教育；  
 
(b) 學校的規模應足以提供一個寬廣而均衡的課程，並確保有修

讀選科的機會，讓學生可按自己的意願決定選修科目組合；

及  
 
(c) 班級結構應保持合理的穩定性，以便學校制訂未來的發展計

劃。  
 
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認為最理想的學校規模是 24班或 30班，

而 18班 (即每級 3班 )是僅可接受的最少班數。在正常情況下，當局以每

班 40人作為規劃準則，但會讓出現超額教師的學校以每班 35人為基

礎，計算核准班數。學校如有 71名中一學生，便會為該批學生在 3個初

中級別每級開辦 3班；同樣的原則適用於高中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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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辦少於 3班中一的學校，如能透過其他方法 (例如注入額外

資源、與另一學校合併或合作等 )，確保會提供廣泛的課程供學生選擇，

則可繼續開辦中一課程。每年 9月或之前，如某校的學生人數只足以開

設一班或兩班中一，該校便須在該學年的 1月或之前提交建議書，闡釋

如何為學生提供充足的高中課程選擇。如建議書獲核准，學校可繼續

在下一學年參加中學學位分配。學校如未能提交可接受的計劃，便不

得參加下一輪中學學位分配，已入讀的學生會在該校完成初中教育。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6月 12日的會議上就中學班級結構重

整的建議，聽取 9個代表團體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7月 10日的

會議上討論新學制的最新發展情況時，也有觸及這項議題。下文綜述

事務委員會就這項議題進行商議的內容。  
 
進行班級結構重整的原因  
 
6.  委員指出，按照政府當局的推算數字，中一學生人數會由

2006-2007學年的 84 800人下降至 2010-2011學年的 68 900人，以致過剩

的中學班級數目高達 968班。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該因應預期不斷減少

的學生人口檢討建校計劃，而不應在過去數年繼續根據建校計劃推行

各個建校項目。由於政府當局規劃失誤，以致學額供過於求，尤以沙

田區的問題最為嚴重。  
 
7.  政府當局解釋，一直以來，中學學位都是按全港性的需求而

規劃及提供的。建校計劃下的項目按照政府統計處發表的人口推算數

字規劃，而每個建校項目均經由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政府當局在規

劃建校計劃時，已經盡量致力平衡地區方面的學額供求情況。由於可

供興建學校的適合用地供應有限，若干地區的學額供應難免會高於地

區需求。除學校議會及教師協會外，政府當局亦必須考慮家長及學生

對學額供應量的意見，尤其是受歡迎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政府當局

亦須考慮社會的人力需求、是否有資源可支援推行各項措施，以及教

育範疇內各項措施的緩急先後次序。  
 
8.  政府當局強調，在考慮班級結構重整時，是以學生利益作為

最優先考慮因素。新高中架構的設計，旨在提供寬廣的課程，以配合

學生的不同能力和興趣。規模小而班級數目有限的學校，只能夠提供

少量選修科目，因而限制了課程的廣度和深度。與此同時，在規模小

的學校，教師須處理的中央行政工作和聯課活動所佔的比例較大，以

致他們在共同備課及提升專業水平等方面的空間較少。政府當局曾仔

細研究，在新高中學制下，哪種班級結構及時間表可為學生提供最多

課程選擇及修讀機會。當局得出的結論是， 24班或 30班是最理想的班

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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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小班教學  
 
9.  委員始終認為，歸根究底，學額過剩的問題是由於政府當局

規劃失誤所致。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必須制訂可行而合理的措施解決問

題，而不是推行班級結構重整。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建議當局將每班學

生人數減少至 32至 35人，一方面可以讓學校繼續運作，另一方面可以

為學生提供足夠的課程選擇。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新高中學制之下，所有學生都會接受 6年中

學教育。在新舊制兩批學生同時修讀最後一年的學年 (即 2011-2012學
年 )，高中學生人數將會增加約 25%。政府當局預計，由現時至 2009年
間，教師的供求會達致平衡。然而，到了 2011-2012學年，教師不足的

人數預計會有 1 200人。政府當局認為現階 段不宜推行任何會加劇

2011-2012學年教師不足情況的政策或措施。政府當局已經承諾，在新

舊制兩批學生同時修讀最後一年的學年過後檢討每班學生人數，以解

決教師過剩的問題。  
 
以每校開設 24班作為學校規模的標準  
 
11.  委員察悉，有些受歡迎的中學設有 30班。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建議以每校 24班作為學校的標準班數，但這項建議不為政府當局接

納。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政府當局拒絕接納該項建議的理由。 
 
12.  政府當局表示，對於所有中學應否推行 24班制 (即每級 4班 )作
為標準的班級結構，學校和家長間亦意見分歧。家長不願看到受歡迎

學校縮減中一班數；設有 30班且全部滿額的學校的校長亦認為，削減

6班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因為此舉會導致教師人手過剩、團隊工作及

教職員士氣受挫、課程選擇減少及學生修讀機會下降。有關建議原擬

避免出現不穩定的情況，但目前開辦 5班中一或 30班的中學共有大約

300間，一旦全面推行 24班制，所造成的不穩定情況反而會更加嚴重。

事實證明，即使在學生人口持續下降的地區，學校之間亦難以就集體

縮減學校規模達成共識。  
 
對班級結構重整建議的立場  
 
13.  委員關注到，班級結構重整的建議一旦推行，將會令中學之

間在收生方面出現劇烈競爭，勢必導致收生不足的中學被迫關閉。對

於當局建議，為解決收生不足的問題，學校可與其他學校合作或合併，

為學生提供合理的課程選擇及修讀機會，學校對此普遍持保留態度。

在這情況下，委員反對下述建議：以每班 40人作為分配中一班級的基

礎，以及中學必須取錄最少 71名中一學生才能夠參加下一輪中學學位

分配。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撤回有關中學班級結構重整的建議，並進行

更廣泛的諮詢，以便與主要持份者達致共識。在 2006年 7月 10日的會議

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繼續諮詢教育團體，在

與教育界達成共識之前，不應向事務委員會提出班級結構重整的議

題，亦不應實施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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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發展  
 
14.  在 2006年 8月，教育局告知學校在新高中學制下推行班級結構

重整的原則。有關的主導原則與上文第 2至 4段所述的內容一致，唯一

不同的地方，是當局以每班 38人而不是以每班 40人作為計算核准班數

的基礎。  
 
15.  在 2008年 5月，教育局告知學校進一步放寬批核學校開班人數

的準則。在 2008-2009學年 9月點算學生人數時，出現過剩教師的學校的

中一開班數目的計算準則，將由每班 35人減至每班 33人，並在其後 3個
學年進一步降至每班 30人。 2009-2010學年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派位學

生人數將會由每班 38人減至每班 36人，並在其後兩個學年進一步降至

每班 34人。  
 
16.  由於社會人士關注若干第三組別學校須予停辦的情況，最近

有傳媒報道，政府當局將會在 2009-2010學年向那些在 2008-2009學年取

錄少於 67名中一學生的學校繼續派位，但有關學校必須注入資源，在

該批中一學生升讀中四時開設 3班中四。有關學校亦可與大專院校或職

業團體合作，為高中學生開辦實用科目。  
 
 
有關文件  
  
17.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1月 6日  



附錄  
 

 
有關 "中學班級結構重整 "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發出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6.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10.7.2006 
(議程項目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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